
阳江高新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

2018年度财政专项资金安排

使用方案
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脱贫攻坚中的保障作用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促进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工作，根据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相关配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2018年高新区财政扶贫资金安排使用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    认真贯彻落实新时期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精神，大力推进产业扶贫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，按照“省负总责、部门联动、市县抓落实”的工作机制，整合省、对口帮扶市、本市、区各类财政扶贫资金，支持贫困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，帮助建档立卡扶贫对象提高收入水平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，确保如期实现贫困户脱贫。

二、资金来源

根据区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18年省级财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阳高财农〔2018〕4号）、《关于下达2018年省级财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金的通知》（阳高财农〔2018〕23号）、《关于下达2018年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市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阳高财农〔2018〕28号）、《关于下达珠海市2018年精准扶贫配套资金的通知》阳高财农（〔2018〕33号）等文件，2018年上级下达我区扶贫资金共计668.32万元，其中：省级资金354万元，珠海市对口帮扶配套资金272万元，市级配套资金42.32万元。财政留存2016、2017年资金135.35万元，村级清退2016、2017年资金90.40万元。目前，我区共有留存扶贫资金871.95万元。
三、资金分配方案

2018年扶贫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扶贫开发帮扶对象增收，包括扶持就业、发展特色产业、增强创收能力、资产收益扶持、扶贫贷款贴息、教育补助及基本医疗保障等。

（一）安排871.95万元用于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脱贫资金，资金主要来源省、珠海、市财政、区财政专项资金。到位的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共354万元，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272万元，市级财政专项资金42.32万元，财政留存2016、2017年资金135.35万元，村级清退2016、2017年资金90.40万元。本次资金的下拨原则：一是按照2018年8月31日建档立卡系统有劳动能力贫困户525户1639人，每人0.45万元计算，共737.55万元；二是对新增、自然增员有劳动能力贫困人户未领取2017年已下达第一、二批资金进行补发，共补发资金134.4万元，其中补发未领取2017年第一批资金人数129人103.2万元，补发未领取2017年第二批资金人数78人31.2万元。本次下达扶贫资金后，我区建档立卡有劳动能力的扶贫户达到人均16500元。
（二）安排4万元用于扶贫干部培训及贫困户劳动技能培训，主要来源于2016、2017年扶持老区发展和扶贫培训专项资金。
四、资金分配计划（见附表）

五、加强资金监管

扶贫开发项目和资金的监管严格执行《关于印发<阳江高新区精准扶贫资金筹集和使用监管办法>的通知》（阳高扶组〔2017〕4号)和《关于印发<阳江高新区精准扶贫开发项目监督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阳高扶组〔2017〕7号）文件要求，扶贫专项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，专人管理、专账核算，当年结余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各镇、村要严格执行扶贫资金公告、公示制度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要实事求是，因地制宜，按规划安排项目资金和使用资金，避免和防止违规安排项目，确保扶贫专项补助资金规范高效安全。对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


